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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黎慧敏
電話：08-7320415#6533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4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320397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5027726_11320397300_1_5027726_11320397300_1.docx、

5027726_11320397300_1_5027726_11320397300_2.doc、
5027726_11320397300_1_5027726_11320397300_3.doc、
5027726_11320397300_1_5027726_11320397300_4.doc、
5027726_11320397300_1_5027726_11320397300_5.doc)

主旨：請依規定遴薦公務人員或團體，參加本(113)年公務人員

傑出貢獻獎(以下簡稱傑出貢獻獎)選拔，並於本年6月28

日(星期五)前填具「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選人員/團體

具體事蹟簡介表」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函送本府辦理(無則

免報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13年5月9日部管二字第1135702741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依公務人員激勵辦法(以下簡稱激勵辦法)相關規定推薦

本年傑出貢獻獎參選者：

(一)積極資格：依激勵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，現職公務人員

(按：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、派用人員含機關〈構〉

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)，個人符合第1

款任職年資及服務成績條件，且個人或團體於主管機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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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參選傑出貢獻獎截止日前5年內，具有第2款各目事

蹟之一者，得頒給傑出貢獻獎。

(二)消極資格：依激勵辦法第11條第2項規定，公務人員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獲頒傑出貢獻獎：1、獲選名單確定

前，曾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、彈劾、糾舉，或5年內

（按：自108年12月1日起）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或依法

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、警告之處分。確定後至表揚前有

上開情形，亦同；2、最近5年內考績(成)、成績考核曾

列丙等或相當丙等以下或職務評定未達良好。第12條第2

項規定，曾獲頒傑出貢獻獎者，不得以同一事蹟再獲頒

傑出貢獻獎。

(三)另依激勵辦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傑出貢獻獎之選拔，應

本獎優舉賢之旨，兼顧官等、職務、性別及機關(構)別

等因素，並以最近5年內未曾獲頒傑出貢獻獎者為優

先。

三、依據前揭規定，本年推薦作業說明如下：

(一)個人組部分：

１、貴機關推薦個人組參選人，請確實審核參選人符合激

勵辦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服務成績條件及具體事

蹟符合第2款所定各目事蹟之一，並查核其具體事蹟之

貢獻程度，同時審酌官等、職務、性別及獎從下起之

獎勵原則擇優舉賢，且推薦參選人數至多以2名為

限。

２、本年個人組之專業屬性類別，分為①行政、法制與文

教；②審檢、調查與安全；③衛生、醫療與環保；④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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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建、農林與財金；⑤工程、技術與交通；⑥警消、

海巡與移民等6類，請貴機關自行審酌業務特性，參酌

本年傑出貢獻獎個人組專業屬性類別之範圍及相關人

員對照表(如附件1)，並於本年傑出貢獻獎遴薦人員具

體事蹟簡介表(如附件2)之專業屬性類別選項欄位，勾

選其中1個類別推薦參選人，俾據以作為選拔個人組參

選人之參據。

(二)團體組部分：

１、請貴機關推薦之參選團體名稱，以不超過25字為原

則，並冠以機關(構)全稱、簡稱，或易於區辨機關

(構)之名稱。又推薦參選之團體組數至多以2組、每組

團體成員人數至多以25名為限，並宜避免有個人組參

選人同時為團體組參選成員(或同時為2個團體組之參

選成員)之情形。

２、依激勵辦法第10條第2項規定，自本年起團體得由跨機

關(構)之公務人員組成，如參選團體係跨主管機關之

公務人員組成者，請自行協調推薦之主管機關及於傑

出貢獻獎遴薦團體具體事蹟簡介表中敘明組成、分

工、合作情形。

(三)審查表件部分：本年傑出貢獻獎遴薦人員具體事蹟簡介

表(同附件2)、傑出貢獻獎遴薦團體具體事蹟簡介表(如

附件3)及其附件資料之頁數，個人組參選人各以8頁為

限，團體組參選團體各以12頁為限，並均請以14號字標

楷體、行距為固定行高24點書寫，以齊一表件字體大小

及書寫格式。另為凸顯參選人或參選團體之具體事蹟，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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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具體事蹟簡介表之具體事蹟摘要欄位，請以分項並

附加標題方式填寫(如附件4)。此外，請貴機關填寫本年

遴薦人員具體事蹟簡介表時，詳述參選人之特殊功績或

具體事蹟之貢獻程度，俾利評審委員能詳細審酌參選人

之個人表現，使遴薦及選拔作業更臻公平合理。

四、本次傑出貢獻獎名單由各機關（單位）先行推薦，請依據

激勵辦法第10條第1項所定各款推薦傑出事蹟之優秀創新現

職公務人員或團體參加傑出貢獻獎之選拔，並審慎查核其

確無第11條第2項（關於有否受刑事處分部分，請受推薦

人、團體先行至警察局申請『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』）及第

12條第2項所定不得獲頒傑出貢獻獎之情事，並在113年6月

28日前將傑出貢獻獎推薦文件函送本府彙辦。

五、檢附傑出貢獻獎個人獎專業屬性類別之範圍及相關人員對

照表、遴薦人員具體事蹟簡介表及範例、遴薦團體具體事

蹟簡介表及範例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
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
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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